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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李拉定士板公司廣吿 

啟
者
本
公
司
備
有
極
良
極
平
之
板
料
窗
架
：
門
扇 

•
木
瓦.
釘
牆
板
条
，夾
板
・
釘
牆
紙
板
・
天
面
板
・
及 

木
槽
等
皆
備
至
于
玻
璃
屋
之
栅
欄
與
存
種
材
料
應 

有
盡
有
華
友
之
有
玻
壻
屋
者
請
特
別 注
意
若
蒙
光 

顧
取
價
特
个

一◎瓜菜生果舖出賣 

現
有
制
月
納
租
十
五
元
之
瓜
菜
舖
出
賣
僅
取
價
銀
一
百
五
十
元 

華
友
和
購
買
者
請
來(
一30
口
B
"
胃
邑
)
街
1
5
0
5
號
接
洽

一◎考活旅舘減®@

吿 

本
旅
舘
設
在
云
埠
喜
市
定
街
東
一
二
二
號
與
華
區
接
近
房
舍
淸 

潔
冷
熟
水
常
便
幷
有
升
降
机
上
落
招
待
妥
當
住
本
旅
店
者
有
如

居
家
之
興
趣
現
因
世
情
冷
淡
起
見
特
將
房
租
减
收
毎
晚
五
毛
與 

七
毛
五
兩
價
華
友
光
顧
特
別
歆
迎

H
o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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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建
權
總
社
賀
儀
五
元 
祝
詞
一
封

維
城
教
公
總
堂
同
人
祝
詞
壹
封

准
成
劉
希
祝 
部
雲
章 

..'
岑
永
和 

纏
滅
林
筱
唐 
呂
瑞
卿
阮
 
杰一 

全
加
總
辦
事
處
仝
人
祝
詞
二
封 
一 

企
粦
打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
一 
封 

雲
高
華
致
公
堂
祝
詞
壹
封 

雲
高
華
達
權
社
祝
詞
一 
封

4

巴
將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
一 
封

箇
一
封 

一
杜
達
權
社
祝
詞 
一 封

二
埠
致
公
堂
祝
詞
一
封 

汝
利
愼
致
公
堂
祝
詞
壹
封

叫
麽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
党
近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
卡
忌
利
致
公
堂
祝
詞
一 
封 

卡
忌
利
黃
寶
森
祝
詞
一 
封

一
封 
溫
噂
達
權
社
祝
詞
壹
封 

一
封 
二
埠
達
權
社
祝
詞
壹
封 

錦
碌
建
權
社
祝
詞
壹
封 

卡
忌
利
達
權
社
祝
詞
一 
封

冽
必
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
一
封 

冽
必
珠
李
嵩
南
馬
本
維
譚
權
榜
祝
詞 

車
梨
役
比
詩
餐
館
諸
先
生
祝
電
一 
封 

沙
市
加
寸
致
公
堂
祝
電
丁 

錦 

滿
城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祝
電
一 

錦
一 封

一
補
碌
致
公
堂
祝
詞- 

補
碌
達
權
社
祝
詞
一 

錦
補
碌
達
權
社
謹
謝

▲
香
港
北
風
報
由 #
六
期
止
未
有
續
到
何
時
有
到
再
行
奉
寄
請
一 

閱

着

見

諒

，

一◎謀生計者注意

茲
有
山
菜
舖
一
間
裝
修
完
備
施
位
適
宜
生
意
平
穗
現
因
店
主
志 

圖
別
業
擬
將
金
盤
生
意
出
頂
取
價
從
廉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 

請
移
玉
至
下
列
地
則
或
由
喊
線
接
洽
亦
可 

地
址,471  Tench  Ave,  W
.”  Point  G

rey  Vancouver^  B  C
,  

啟
者
現
承
法
吏
受
屋
主
委
辦
將
上
海
街
五
百
五
十
號
拖
欠
租
銀 

一
百
六
十
元
之
叙
宴
酒
菜
館
像
私
用
具
當
衆
拍
賣
日
期
爲
本
月 

卅
日(
卽
星
期
四
日)
下
午
兩
点
鐘
諸
君
欲
得
平
貨
者
勿
失
此
良

机

市
捷
步
頓
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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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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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有傳H 晟者注意

弟
有
西
友 E,  G

,  Baylis

 
是
專
門
修
整
傅
音
机
學
術
箕
富
于 

經
驗
久
已
馳
名
工
精
價
廉
尤
爲
特
色
倘
我
親
愛
梓
里
有
傳
音
机
， 

宜
修
理
者
或
親
與
接
洽
或
由
電
話
見
召
隨
時
摩
也
茲
將
龍
駐
一 

址
列
后
以
俾
惠
顧
者
採
用
焉 

介
紹
入
陳
如
」 

M
r  b

・G ♦ Bayliss  

7292  W
est  7tli  Ave,  

Fhone  Bax . 1606  

Vancouver  B.C.

◎
云埠龍岡公所通吿:
一一」 

爲
通
吿
事
案
查
本
公
所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五
月
三
日
全
會
『爲
舉 

行
註
册
案
」
當
經
決
議
通
過
除
已
交
基
本
金
及
實
業
義
捐
外
每
一 

書
年
徵
收
常
年
費
經
二 
大
元
若
不
依
章
盡
足
義
務
倘
遇
有@
 

IS等
事
投
訴
本
公
所
决
不
受
理
在
案
素
仰
世
誼
熱
誠
維
持
當 

不
吝
此
瑣
屑
之
費
用
特
登
報
通
吿
望
早
日
交
來
財
政
部
俾
得
藉 

資
以
應
各
需
爲
盼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十
一
月
廿
三
日 

•
雲
埠
龍
岡
公
所
啟

▲
各
昆
仲
廿
二
年
元
月
至
十
一
月
份
助
經
費
芳
名 

李
常
立
梁
接
 
黃
美
蘭
女
士 
司
徒
尙
柏
以
上
各
二
元 

李
耀
棠 
林 
信 
何
春
初 
呂
就
条 
黃
國
材 
翻
孔
順 

以
上
各 
一 
元
半
• 

羅
梓
良
二
元
半 

李
才
七
 e
単 

余
蘊
和
林
健
 
鍾
壯
吳
德
淑
關
 
祥 
李 
坤 

阮
彬
 
梁
慶
韶 
黄
臻
賢 
劉
維
義 
陳
球
 
廖
偉
治 

黃
珍
傳 
鍾
連
 
馮2

炳
以
上
各
一
元 

： 李 
才
七
垂
华

陳

龍

劉

益
 
伍
學
贊
陳
沾
一
黄
春
黃
成
 

鍾

琪

麥

烈

李

培

李

力

余

力

周

灼

宗
 

鄭

奕

黃

勝
 
胡
持
基 
馬
榮
順
鱷
 
龍 
梁 
吉 

陳
先
明
以
上
各
五
毛
梁
才
二
毛
半

◎
域埠黃雲山公所支部啟事 

啟
者
。。本
支
部
現
因
經
清
間
題
。。特
於
本
月
十
九
日
。。召
集
金 

体
會
議
。。提
出
討
論
一。0
公
同
議
决
。。于
是
月
廿
三
日
將
本
支
部 

遷
往
江
夏
堂
堂
所
內
。.。以
節
經
費
。。至
於
所
務
。。照
常
辦
公
。。 

此
後
凡
有
函
件
寄
來
本
支
部
者
。。請
照
江
夏
堂
地
址
寄
來
無
誤 

特
此
怖
吿
。。俾
資
週
知
。。

再
者
。、前
由
大
會
議
决
9
。凡
本
公
所
昆
仲
日
前
積
欠
經
費
。。計 

至
廿
二
年
十
二
月
尾
。"
過
十
八
個
月
期
之
外
者
。。勿
論
若
干
。。 

一
律
從
權
减
輕
。。祇
收
囘
銀
六
元"
。作
識
義
務
。。復
享
權
利
。。 

限
至
明
年
二
月
廿
八
日
爲
减
收
止
截
期
9
。仰
爲
知
照
。。幷
盼
從 

早
交
來
。。以
盡
義
務
。。共
享
權
利
。。是
所
切
盼
。： 

民
國
廿
二
年
十-
月
廿
三
日 
:

0

云埠關耀崇、茂崇、輝崇卷" 

舍
弟
關
根
桓
字
蕙
崇
不
幸
慘
遭
意
外
被
車
壓
斃
經
於
干 
一
月
丁 

日
爲
之
舉
行
出
殖
矣
叨
蒙
一

宗
親
戚
友
惠
贈»
儀
花
圏
親
臨
執
続
素
車
隨
行
高
to 深
里
歿
 

均
感
謹
此
數
言
聊
以
申
謝

▲
惠
贈
芳
名
恕
不
稱
呼

親
屬
素
車
二
花
圈
一 

關
若
愚
黃
德
昌
關
崇
職
素
車
花
圈
各
一 

關
隴
西
總
堂
素
車
一 

羣
勝
房
同
人
素
車
花
凰
各
一 

關
祟
華 
崇
哲 
崇
植 
勳
鎰 
勳
鐸 
揚
業 
祟
操 
素
車 

二
花
圈
- 

二 

蔣
有 
容
就
素
車
花
圈
各 

-•-~' 

關
崇
頴 
關
崇
爵 
關
勳
和 
關
崇
燮
關
崇
菊
關
國
瀚
 

關
國
瓊 
關
祟
開 
關
勳
儀
， 
關
國
煦 
關
蓀
揚 
關
勳
厚

關
崇
榮 
何
貽
珊 
廣
裕
隆
花
圈
二

關
崇
頴
素
車 
關
崇
榮
素
車 
黃
紀
杰
黃
昭
鵬
素
車
花
圈
各 
一 

關
仲
僑
素
車
許
玉
妹
素
車
 
關
耀
南
素
車
II 儀
一.
V
 

張
餘
慶 
劉
耀
祥
；
伍
善
予 
司
徒
廣
宏
各
«'
儀
： 

M
rsE.  G

・ W
ood
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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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rs  Springer  and  gon

花
圈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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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圖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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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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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續
出
發:
計
捐
欵
一

罵
人
：
消
息
不
靈
，•
眼
光
如
豆
：
真
小
人
也
，。 

事
實
俱
在
：
可
以
覆
按
：
吾
人
固
知
之
：
閱
者 

亦
莫
不
知
之
・•
實
無
可
爲
諱
者
：
謂
予
不
信
： 

可
檢
查
舊
報
全
數
登
出
質
証
：

自
陳
炯
明
下
野
後•
・一 
蹶
不
振
・.
蟄
居
香
江 

■
・
欲
謀
再
起
・
・
曾
派
人
到
海
外
拉
撒
我
洪
門
人 

士
・•
事
誠
有
之•
・
惟
只
少
數
如
三
藩
市
及
夏
灣 

三
數
處
之
洪
人
・
・
因
勢
利
導
，・
受
其
籠
絡
・
。而 

將
致
公
堂
改
爲
致
公
黨
：
幷
舉
陳
爲
總
理
焉
： 

至
致
公
党
之
名
：
實
陳
所
自
定
：
而
該
党
之
在 

內
地
：
亦
爲
陳
所
自
組
者
・
・
于
我
全
体
洪
人
無 

與
焉
・
，我
五
大
洲
各
處
洪
門
：
大
半
一 
仍
舊
貫 

■
・
幷
未
改
組
任
何
政
党
・
・
及
舉
任
何
人
爲
党
魁 

■
・
至
我
加
屬
方
面
：
豈
獨
能
例
外
哉
・
，本
報
新 

聞
常
登
懸
党
旗
等
字
・
。所
謂
党
者
・
。卽
我
洪
人 

前
日
行
革
命
反
淸
復
漢
之
革
命
党
也•
・
名
目
雖 

因
地
而
異••
而
其
同
爲
革
命
黨
則 
一 也
・
・
党
旗 

者
卽
我
洪
門
革
命
帝
向
來
所
懸
之
五
色
党
旗
也 

••
并
非
是
另
組
政
党
：
及
另
定
別
的
党
旗
。・上 

次
五
洲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：
曾
提
出
組
党
議
案
： 

然
卒
以
意
見
分
歧
而
擱
置•
・
本
報
自
始
至
今
： 

并
未
有
登
過
我
加
屬
洪
門
已
改
組
爲
致
公
黨
及 

舉
陳
爲
黨
魁
等
新
聞
・
・
如
已
改
爲
致
公
黨
・
・
則 

必
將
其
招
牌
掛
起••
及
在
報
章
宣
佈
・
・
今
佈
吿 

與
新
聞
：
仍
常
寫
致
公
堂
之
名
。・
是
可
爲
本
堂 

未
改
組
致
公
黨
之
明
證
；
何
物
汝
無
恥
緝
光
： 

自
外
生
成
：
强
謂
陳
炯
明
爲
洪
門
黨
魁
：
不
知 

汝
此
消
息
實
從
何
來
。•
非
憑
空
揑
造
而
何
・
。我 

洪
門
旣
未
全
體
改
組
政
黨
：
則
當
然
未
舉
黨
魁 

•
・
是
則
陳
畑
明
非
我
洪
人
黨
魁
也
明
矣
：
故
陳 

之
死
：
無
論
其
是
非
功
罪
得
失
：
是
汝
國
民
黨 

人
之
事
：
實
與
我
洪
人
無
關
痛
癢
：
原
無
著
論 

批
評
之
必
要
・
・
至
著
論
批
評
與
否
・
・
吾
人
自
有 

權
衡•
・
汝
無
恥
緝
光
何
得
干
預
人
事••
豈
非
自 

取
其
辱
乎••
吾
所
知
者■•
陳
炯
明
非
他
人
：
實 

即
汝
新
民
國
報
前
日
奉
之
爲
非
陳
莫
屬
：
陳
公 

競
存•
・
陳
省
長
：
陳
總
司
令•
・
党
國
柱
石
：
及 

罵
本
報
造
謠
離
間
孫
陳
好
感
；
而
今
日
則
反
罵 

之
爲
背
叛
黨
國
之
罪
人
：
言
論
前
後
絕
對
矛
盾 

:
出
爾
反
爾••
拾
人
餘
唾•
・
人
云
亦
云••
而
猶 

謂
言
論
精
確•
・
眼
光
敏
銳
：
寧
不
令
人
噴
飯
也 

耶
：
本
報
歷
來
紀
事
翔
實
：
立
論
公
正
・
・
凡
事 

據
實
論
斷
：
以
是
爲
是
，・
以
非
爲
非
・
・
不
稍
偏 

阿
：
不
若
汝
報
之
立
論
宗
旨•
・
如
春
季
天
・
・
寡 

婦
面■
・一 
日
二
十 
變
：
見
利
忘
義
：
睹
異
思 

遷・・一 
時
擁
陳
：
一 時
罵
陳
・
・
一 
時
擁
共
・
・
一 

時
反
共
・
，
一 時
擁
蔣
：
一 時
又
反
蔣
：
徒
拾
人 

牙
慧•
・
前
後
立
論
總
總
不
對
：
即
此
一
端
：
已 

有
何
價
値
之
足
云••
而
猶
欲
與
人
談
國
事
：
論 

政
治
：
自
己
已
理
不
妥
・•
盍
歸
休
：
又
不
必
在

曾
瑞
君
五

L
t
i
^
-
^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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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

w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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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平
靖
六
月
又
將
發
生
內
戰 

紐
約
廿
八
日
電
。。已
往
六
月
中
國
內
部
較
爲
平 

靖
V
。迄
今
內
戰
又
吿
發
生
。。因
福
建
已
脫
離
南 

京
黨
府
獨
立
也:
福
建
當
道
對 «
府
態
度
向
來 

不
明
。，今
竟
霹
靂 
一 聲
。。突
然
宣
佈
獨
立
。。是 

星
期
蒋
介
石
又
更
其
文
官
衣
服
。。轉
穿
所
謂
總 

司
令
戎
服
以
備
率
兵
與
福
建
獨
立
軍
交
鋒
： 

南
京
黨
府
當
局
。。於
本
年
五
月
與
日
賊
簽
訂
塘 

沽
協
定
。。令
中
國
境
內
多
數
黨
人
反
對
黨
府
U
。 

本
年
七
月
下
旬
據
香
港
訊
稱
：
日
賊
謂
第
拾
九 

路
軍A
閩
省
境
建
築
飛
行
塲
五
所:
此
爲
福
建 

發
生
事
變
之
先
聲
。。

現
目
共
匪
仍
擾
亂
中
國
南
部
。，数
月
前
共
匪
軍 

隊
侵
進
福
建
。。當
日
外
人
頗
注
目
福
建
亂
事)
。 

蓋
恐
該
省
外
僑
性
命
財
產
受
害
。。須
設
法
保
護 

之
也
：
其
後
因
匪
爲
官
軍
擊
退
。"
亂
事
始
平

00 

今
囘
福
建
突
然
宣
吿
獨
立

C

。不
特
令
南
京
與
粤 

省
當
局
莫
明
其
妙
。。同
時
使
中
國
南
部
和
平
破 

壊
及
致
廣
州
市
財
政
情
形
緊
張
。"
因
福
建
之
獨 

立
致
中
國
大
局
動
搖
。C

而
此
項
獨
立
對
南
京
黨 

府
爲 
一 
重
大
威
脅
云
。。

■
意僅允鲁萬元於美 

華
盛
頓
卄
八
日
電
。。意
國
所
欠
美
債
中
有
豊
批 

數
達
二
百
一 
拾
三
萬
三
千
九
百
零
五
元
。。於
下 

月
拾
五
日
到
期
。。刻
下
意
當
軸
属
時
僅
生
償
還 

百
萬
元
於
美
。。本
京
國
務
院
當
局
已
將
此
訊
轉 

呈
總
統
盧
斯
福
。。候
其
裁
決
。。盧
氏
刻
在
假
期 

中
。。現
在
佐
治
亞
省
嘩
史
布
零
埠
休
息
云
。。 

•
甘地之妻又被監禁 

印
度
孟
買
埠
廿
八
日
電
。
印
度
民
黨
首
領
甘
地 

之
妻
。。是
日
又
被
政
府
當
局
拘
解
入
獄
。。此
爲 

她
參
加
抵
制
政
府
遏
動
以
來
。。被
拘
之
第
六
次 

•
林4 將飛往非洲西岸 

大
西
洋
急
偉
地
羣
島
普
里
亞
埠
廿
八
日
電
。。美 

國
著
名
飛
行
家
林
卜
上
校
。。將
於
明
日
偕
其
妻 

乘
飛
機
飛
往
非
洲
西
岸
之
達
卡
兒
埠
。。此
乃
是 

日
本
處
附
近
聖
馬
甸
梳
埠
法
國
飛
行
塲
所
傅
出 

之
消
息
。。

。。奇
化
衣
館
三
元
。。力
士
瓜
菜
舗
。"
郭
堯
。
郭 

章
林 

00 
鄭
子
章 
黃
生
利 
振
利
廠
。天
利
，地
利 

。。裕
安
。天
福
。永
盛
。永
成
。順
受
20
大
振
館
。。 

大
振
牛 8
:

蔣
家
協:
泰
山
等
。。每
一
元
。"
捐 

五
毛
以
下
者
太
多
。。恕
未
盡
錄
。。

—
—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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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判
决
邦
人
意
外
斃
命

城
埠
廿
九
日
電
；，華
人
陳
德
勝
。。在
瑪
罅
鉄
林 

中
被
鎗
斃
案
。"
昨
日
下
午
由
驗
屍
衙
開
審
其
致 

死
之
原
：
結
果
陪
審
官
判
决
陳
德
勝
實
遭
不
測 

盤
命
一
。醫
士
摩
氏
供
稱
。。陳
德
勝
是
被
長
鎗
鋼 

子
彈
致
傷
，。子
彈
從
其
右
肩
背
後
而
入
。
斜
穿 

其
右
胸
。再
轉
穿
其
心
部)
然
後
出
其
身
外
。" 

省
差
夏
威
氏
。。供
稱
離
尋
見
陳
德
勝
屍
處
約
二 

百
碼
。。及
較
高
拾
二
尺
地
上
。。查
見
有
人
行
近 

其
處
之
足
跡
。。由
該
處
内
見
他
人
行
動
於
屍
臥 

之
處
。。惟
不
能
見
屍
臥
於
地
上
云
。。華
人
岑
興 

振
及
岑
厚
亦
到
堂
供
証
：
謂
死
者
向
獨
居
於
小 

舍"
。斬
柴
爲
業
。 A
人
名
譯
音
〕

■
老
醫
謂
養
性
可
享
遐
齡 

美
國
燕
地
晏
拿
省
秀
天
賓
埠
廿
七
日
電
一
。壹
百 

零
九
歳
之
俄
人
醫
士
地
運
昧
氏
。。現
遍
遊
美
國 

演
講
衞
生
。。據
今
日
在
本
埠
演
稱
。。掃
女
若
欲 

享
壽
至
一
百
歲
者
。不
可
塗
不
能
食
入
腹
中
之 

物
於
面
上
。。且
無
論
男
女;
欲
長
命
者
不
可
激 

怒
。。學
自
制
性
氣"
。使
身
體
活
潑
1
凡
事
不
可 

太
過
。。及
不
可
停
止
思
想
云
。。

■
華
商
繼
續
抵
制
日
本
桔

域
埠
廿
八
H

電
口
。據
西
報
消
息
，。上
星
期
間
輪 

船
載
來
本
埠
之
日
本
桔
菓 
。將
不
由
華
人
生
菓 

店
發
售
。
市
民
欲
購
之
者
。。祇
可
向
白
人
商
店 

購
取
之 
。蓋
中
國
對
日
本
所
行
之
杯
葛
主
義"
。 

亦
爲
美
洲
華
人
所
遵
行
。。而
由
今
至
冬
節
間
。。 

將
有
約
二
萬
八
千
箱
日
本
桔
菓
來
本
港
。。分
運 

往
雲
高
華
島
各
處
銷
售
。，今
華
商
抵
制
之
一
。則 

仇
貨
將
必
蒙
重
大
損
失
云
。。

■
羅
省
熱
後
大
雪

美
國
羅
省
技
利
埠
一

電
。"
本
埠
近
星
期
來

天
氣
炎
熱
。。寒
暑
表
達
九
十
度
以
上
。。惟
今
日 

熟
氣
忽
然
消
滅
、。埠
中
竟
報
大
雪
。。惟
雪
落
街 

上
即
溶
化
。。本
埠
之
海
港
。。報
吿
受
每
小
時
六 

拾
英
里
之
風
吹
擊
。。波
浪
大
作
。。商
船
及
軍
艦 

來
往
大
受
阻
滞
。，附
近
煤
油
區
又
報
油
井
四
個 

被
風
吹
壞
云
」。

■
祝
融
肆
虐

亞
殊
士
科
埠
廿
九
日
電
：
令.
朝
晨
早
約
三
点
鐘 

。
本
埠
商
區
之
假
士
利
可
樓
宇
。。忽
然
着
火
。。 

致
全
座
樓
宇
焚
燉
。。在
樓
下
層
之
西
人
雜
貨
店 

及
藥
材
店
各 
一一。。報
吿
損
失
壹
万 
一 
千
五
百
元 

。。樓
宇
損
失
貳
萬
元
。
幸
因
本
埠
及
尾
愼
埠
消 

防
隊
盡
力
施
救
。。方
免
鄰
惻
樓
宇
變
損
失
云
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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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耻緝光又妖言惑衆㈢(
洪
人) 

維
時
地
人
氣
燄
之
盛
・
・
正
與
汝
無
恥
緝
光
今 

日
指
猎
狂
吠
者
相
擬••
曾
幾
何
時
，・
言
猶
在
耳 

・
・
而
陳
軍
以
圍
攻
孫
文
帥
府
聞
矣•
・
至
是
閱
者 

始
駭
汗
奔
走
而
相
吿 
。•
大
漢
公
報
真
消
息
靈 

通
也
：
料
事
真
有
眼
光
也•
・
彼
新
民
國
報
明
知 

其
非
。・
而
偏
矯
揉
造
作•■
效
能
人
之
先
吿
狀
以

英議員倡議排斥倭貨

倫
敦
廿
八
日
電
。。爲
保
存
英
國
冷
卡
些
兒
區
紡 

績
界
利
倭
計
。。本
京
下
院
議
員
某
氏
將
於
明
日 

在
本
京
下
議
院
提
出
排
斥
倭
貨
議
案
。，該
案
內 

容
如
下
。。㊀
英
政
府
宜
將
英
倭
通
商
協
定
廢
棄 

。㊁
重
徵
倭
貨
入
口
稅
。或
禁
止
倭
貨
運
輸
於
英 

國
。。以
備
限
制
倭
貨
在
英
國
境
內
與
英
貨
競
爭 

•
倭抗議蔣軍通過上海 

▲
謂
爲
違
犯
中
倭
停
戰
協
定 

東
京
廿
八
日
電
：
本
月
廿
六
號
蔣
介
石
調
第
八 

十
八
師
軍
炒
由
上
海
北
站
通
過
。。以
便
南
下
進 

攻
福
建
。。本
京
外
務
省
向
黨
府
嚴
重
抗
議
。謂 

此
舉
有
犯
上
海
中
倭
停
戰
協
定
一
。如
黨
府
不
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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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埠
華
僑
拒
日
救
國
會
。。因
經
費
短
細 
。派
出 

職
員
勸
捐
一
。已
登
誌
前
報 
。聞
該
會
職
員;
仍

此
混
鬧
爲
・• 

今
爾
緝
光
口
口.

我
致
公
堂
爲
致
公
党

一
・
・
謂
以
陳
炯
明
爲
党
魁
：
喚
喚
不
休
。・
茲
就
以 

近
者
加
屬
方
面
而
論
，・
舉
出
數
問
題
・
・
爾
要
詳 

細
答
來••
如
不
能
解
答
淸
楚
的
當
：
當
挖
汝
之 

眼
睛■■
以
示
薄
懲
：

㊀
加
屬
致
公
堂
何
時
改
組
爲
致
公
黨
：
如
謂 

改
組
：
有
何
根
慌
：

㈡
改
組
爲
致
公
黨
後
：
何
時
舉
行
成
立
典
臘 

:
如
指
出
時
日
。•
有
何
憑
據
証
明
・・ 

一
e

加
屬
致
公
堂
何
時
舉
陳
炯
明
爲
黨
魁
・
・
如 

指
出
時
日
・■
有
何
憑
證
・
・
(
已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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